
黑 龙 江 省 教 育 厅
黑教体函〔2020〕20号

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
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预案及防控工作
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市（行署）教育局、各普通高校、省属中等专业学校：

为确保我省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能及时、有序、科学、

高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，省教育厅根据《传染病防治

法》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

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等法律法规以及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

结合我省教育系统实际，制定了《黑龙江省教育系统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肺炎防控预案》（以下简称《预案》）并成立了防控工作领导

小组。

现将《预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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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黑龙江省教育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预案

2.黑龙江省教育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

作领导小组

黑龙江省教育厅

2020年1月23日



- 3 -

附件1

黑龙江省教育系统新型冠状病毒
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预案

为科学、规范、有序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预防控

制工作，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在校园暴发流行，切实维

护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

和社会稳定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防控原则

加强领导，健全组织；依法防控，科学应对；群防群控，分

级负责；及时上报，责任到人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

条例》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。

三、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我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（幼儿

园）开展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工作。

四、主要工作

（一）加强健康教育。学校要利用橱窗、校报、校园网、广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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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等载体，对师生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及其他传染

病的预防教育，引导师生员工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增强

师生员工的防病意识，增强自我保护能力。利用家长会、告家长书

等形式，宣传传染病预防知识，取得家长的配合与支持。

（二）进一步完善学校校医院（卫生室）建设，提高人员素

质。依靠当地疾病控制部门，对学校专职或兼职医务人员、校医、

保健教师及相关人员从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以及其他传染性

疾病的业务知识培训工作。

（三）积极开展体育活动。各级各类学校应采取积极措施，

坚持学生每天有一小时体育锻炼的时间，组织学生参与多种形式的

户外运动，督促学生课间到室外活动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增强体质，

提高防病能力。

（四）落实晨检制度。各级各类学校（幼儿园）严格落实学

生晨检制度，对体温异常，并有传染病可疑症状的人员，要通知家

长及时送医疗机构诊治，并做好登记和跟踪问效工作。

（五）坚持做好公共场所定期消毒工作。各级各类学校（幼

儿园）要加强校园管理，对教室、宿舍、活动场所等保持通风换气，

搞好环境卫生。教室、宿舍、餐厅要通风良好，食堂建筑、设备及

环境要求符合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。对学生宿舍、

食堂、教室、图书馆、实验室、厕所等人群聚集的场所要定期通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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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消毒。

五、应急措施

（一）保持高度重视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，各级各类学校（幼

儿园）要保持高度警惕，做好长期防疫的思想准备，全力以赴，把

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不得有任何侥幸、麻痹、松懈的思想。

（二）健全组织机构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成立由主要负责同

志任组长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防控领导小组。各级各

类学校（幼儿园）要成立预防与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
的组织机构，落实“一把手”负责制度。各地各学校建立完善本地本

校疫情监测报告体系。

（三）完善应急预案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（幼儿园）

对疫情发生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，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。一旦发生

疫情，要24小时有人指挥，有人值班，有隔离、消毒、防护、救护

等具体措施和物资保证，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可疑病人，必须

在第一时间送医院诊断治疗，不得在学校内诊治。同时立即启动应

急防控预案，应急人员要赶赴现场，实施隔离、消毒等必要的防控

措施，确保在第一时间内控制疫情的发展。确保学校正常的教育教

学秩序。

（四）完善各项制度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（幼儿园）

都必须设立24小时值班及疫情监测联系电话，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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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定时向上级行政部门报告疫情。当有“疫情”预警时，各学校要对

缺勤的师生员工要逐一进行登记，并立即与其取得联系，查明缺勤

的原因。对学校（幼儿园）师生员工每日进行体温监测，发现发热、

咳嗽患者，劝其及时就医或在家医学观察。

（五）加强人员管理。一旦有疫情发生，应根据属地政府部门

的有关要求，各级各类学校（幼儿园）要严格控制组织师生参加各

类大型集体活动。学生的教育实习、社会实践等活动应进行相应调

整。加强对学校人员出入的管理，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入校园。外

出实习学生和出差的教职工，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区

的人员回校后，须逐一登记，及时就近体检，并报当地疾病控制中

心。

（六）及时隔离观察。一旦发现有发烧、咳嗽、咽痛等疑似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症状的病人，要在第一时间及时联系有关医

疗部门进行诊治与隔离。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

同宿舍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必须进行隔离观察2周，观察期间不能

参与集体活动。

六、应急处置

（一）疫情一旦暴发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

要在属地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，实行零

报告制度，视情况采取延迟开学(或封闭管理)等措施并适当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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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教学计划，确保疫情解除后学校正常教学秩序。

（二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一旦发现确诊病

例（或疑似病例）的学生或教职工，学校应急小组领导立即亲

临现场指挥，在第一时间内利用学校隔离室进行隔离观察，并

及时联系当地疾控部门，送定点传染病医院诊治。

（三）在组织救治工作的同时，学校要及时了解诊断结果，

如果诊断为确诊病例，须在两个小时内由报告人将疫情报告给

上级教育部门和疾控部门，报告内容有:疫情发生单位、地点、

时间、人数、疫情经过、接触史、初步分析原因、组织救治等

情况。

（四）学校对患者所在班级教室或办公室及所涉及的公共

场所立即进行消毒，对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学生、教职工进行隔

离观察。防止疫情扩散，迅速切断感染源。

（五）加强晨检制度，学校每日在上每一节课之前，由班

主任和值周教师分别负责检查学生和教职工缺勤情况，一一询

问缺勤原因，并登记因病缺勤师生名单。对患病的职工和学生

进行电话追踪访问，了解其诊治情况。学生若有发热、咳嗽、

出疹等不适应立即和家长联系去医院诊断，排除传染病后方可

返校上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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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建议师生员工尽量避免接待外地来访的客人，各种

人员聚集活动推迟或取消，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集体活动。

(七)疫情解除时间，按照属地政府部门统一确定。

七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教育行政部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防控工

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包括：在当地政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
防治工作指挥机构统一领导下，指导和落实本地教育系统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；及时收集本地教育系统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情况并上报上级教育行政部

门，分析、研究本地教育系统防控工作形势，指导辖区内各学校（幼

儿园）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思想政治工作，确

保校园秩序稳定；及时总结和推广各校、（幼儿园）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经验和做法；督导检查各学校（幼儿园）有

关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措施的落实情况。

（二）各学校应成立由“一把手”负责的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落实学校的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防控工作。其主要职责包括：根据当地政府和上级教育行

政主管部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预案，制定本校

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预案；建立健全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责任制度，将责任分解到部门、落实到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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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督促学校各部门认真落实各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

控措施；开展对学校师生的卫生宣传教育；建立每日学生缺课登记

制度，查明学生缺课的原因；及时了解学生身体状况，发现发烧、

咳嗽等症状的学生，要及时督促到医院就诊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

早隔离、早治疗；配合卫生部门做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

或疑似病人的隔离消毒工作；及时向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卫生

等有关部门汇报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发生情况。

（三）疫情发生时，各学校（幼儿园）应根据所属地政府及教

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部署启动各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预案，组织落实各项防控措施。

八、责任追究

学校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等传染病暴发、流行，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追究学校和责任人的责任：

1.未建立学校传染病防控主管校长负责制，或未按《学校卫生

工作条例》要求设置专职或兼职校医和保健教师的。

2.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，隔离、消毒制度、饮食卫生管

理制度、预防接种制度、常见病防治制度、定期体检制度以及健康

教育制度等，或已建立制度但未落实的。

3.发生疫情后，责任报告人不报、迟报（2小时以上未报告的

为迟报）、漏报、瞒报或授意他人不报、迟报、漏报、瞒报疫情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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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学校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后，不配合卫生行政部

门进行调查或不配合卫生行政部门采取控制措施的。

5.学校发生传染病疫情后，妨碍和拒绝采取应急措施。

6.对卫生行政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未按要求

时间进行整改的。

7.有其他与学校传染病疫情发生直接相关的失职行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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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黑龙江省教育厅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

一、领导小组：

组 长：赵国刚

副组长：申 林 崔治春 王淑云 姜同河 王 震 赵 广

姜广福 李长福 董 成 丁哲学

执行副组长：赵 广

二、领导小组成员：

张润林 廉世民 王跃然 于子超 王晓霞 贾 兴

梁秀海 黄冬艳 王海君 齐天华 高铁春 李君明

赵洪斌 王明福 宗希云 张大铸 金 阳 车成全

门 海 杨晓明 徐颖琪 刘 铎 唐 刚

三、领导小组办公室：（设在体卫艺处）

负责协调各工作小组工作，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防控进展情

况，提出应采取的新措施。

主 任：廉世民

副主任：张润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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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高铁春 郭青山 王奇峰 刘兆国 郑 凯

四、办公室下设工作小组：

1、防控指导小组：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

作不断变化的形势，随时研究下一步防控措施，并向领导小组提出

具体意见，草拟各种工作文件。

组 长： 张润林

成 员： 郑 凯 李建民 刘德宏 何永祥 刘志达

2、信息联络小组：负责安排厅内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

情防控工作有关的值班值守，收集基层工作情况，编辑简报，及时

向教育部、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

防控有关情况，向全省教育系统通报有关情况，发送各种文件与材

料。

组 长：廉世民

成 员：卢 瑛 杜海军 郑 凯 牟 君 张唯一 成 超

3、材料宣传小组：负责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材料的汇总整理，准备厅领导讲话材料，查阅值班记录，编写

教育厅防控工作大事记，推广典型。

组 长：张大铸

成 员：袁 伟 马 旭 武艳君 庞胜国 郑 凯 吴 迪

4、督察检查小组：负责随时检查各地各类学校新型冠状病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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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和落实教育厅要求情况，并提出有关指导

意见。

组 长：贾 兴

成 员：门 海 林立民 赵永强 王毅夫 尚 琦

5、后勤保障小组：负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

作所需要的物力、财力的筹措与保障。

组 长：梁秀海

成 员：许庆禄 杨德斌 崔晓琳


